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董作军 出差在外 吕久琴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恩贝 60057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祖成 陈芳

电话 0571-87774288 0571-8777482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电子信箱 jinzc@conbapharm.com chenf@conbapharm.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644,586,013.56 10,792,748,130.91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858,703,252.20 7,060,821,318.94 -2.8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45,971,915.95 3,119,514,095.53 -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8,851,156.51 245,603,268.52 -1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2,335,573.39 245,555,336.07 2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7,823,267.38 398,085,855.31 -1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1 4.76 减少1.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96 -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96 -15.6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9,15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85 535,777,040 0 无 0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1 218,618,171 0 无 0

胡季强 境内自然人 5.20 133,579,085 0 质押 80,000,000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37,784,800 0 无 0

陈丽君 境内自然人 0.93 23,965,100 0 无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

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3,717,066 0 无 0

蔡辉庭 境内自然人 0.50 12,765,2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2 8,346,23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中证中药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30 7,704,315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兴

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4 6,2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康恩贝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季强先生，与胡季强先生属一致

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浙江康恩贝制

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 （乡村振

兴）

22� 康 恩 贝

SCP001（乡村

振兴）

012280035 180天

2022�年 7�月 5�

日

200,000,000 2.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2.58 31.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98 14.1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2-039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康恩贝”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23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

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2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

10人。独立董事董作军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委托独立董事吕久琴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公司监事尹石

水、吴仲时、叶剑锋，公司董事会秘书金祖成、总裁顾问杨俊德和律师陶久华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胡季强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

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2—041号《浙江康恩贝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业务内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增加“化妆品” 、“医疗器械” 、“消杀” 、“日化类” 等项目内容，并根据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要求规范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容的表述。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给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增加业务内容提供法定依据，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省国资委浙江省财政厅关于省属企业贯彻落

实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和章程修改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司临2022—042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修改后的《浙江康恩

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外部筹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改后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外部筹资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为加强公司经营运作中的筹资行为管理，合理配置财务资源，有效防范财务风险，根据《公司法》、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改《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筹资管理制度》。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改后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为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同意修改《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制度》。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应春晓、程兴华、汪

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

2022—043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为落实2020年公司控股权变更时控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发挥产业协同效应，

同意公司受让控股股东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托康制

药）持有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受让价格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

报〔2022〕13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人民币35,580,000元为基准，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的交

易价格为人民币35,580,000元。 同意公司与奥托康制药签署的有关奥托康科技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项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是落实公司2020年控股权变

更时控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

交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

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是落实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利于发挥奥托

康科技公司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的潜力，与本公司相关子公司产生产业协同效应，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没有不利影响。并且转让方奥托康

制药承诺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将彻底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

争问题。

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定价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相关的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交易价格

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

权。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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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报告期内发生或延续至本报告期内的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42�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联合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5,659.02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98元,�共计募集资金109,299.96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9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108,399.96万元，已由联合主承销商西南证券于2017年12月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联合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845.99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07,553.9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58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01,508.64万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381.58万元；2022年

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665.30万元，2022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0.70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04,173.94万元（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5,723.46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432.29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吴山支行

330501616227000

00408

57,301,311.60 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江支行

330104016000859

2001

571.14 募集资金专户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吴山支行

330501616227000

00491

3,048.86 募集资金专户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湖墅支行

811080101390125

3878

818,126.37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58,123,057.9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

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为管理好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于2018年1月11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

山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于2018年1月11日分别与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吴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于2018年

4月24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2015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终止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由浙商证券承接持续督导工作。在更换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后，公司连同保

荐机构浙商证券于2018年5月10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同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司分别与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吴山支行、中

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及浙商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金华康恩贝公司增资、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以

及变更募集资金运用的投入方式即提供有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等情况

1、根据2018年1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先对金华康恩贝公司增资19,538.00万元；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5,723.46万元。

2、经2019年1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更好地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同意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对募集资金运用的投入方式：“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形式投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

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实施的‘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 ”调整为：“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以增资形式和提供有息借款的方式投入‘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 。 其中提供有息借款的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基准

贷款利率，借款金额以截止借款日前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净额为限，按照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总额进行测算后确定。 ”

2021年1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继续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事项，以及金华康恩贝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实际需要，在2019、2020年公

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共两期合计4.25亿元有息借款后， 同意公司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的前期有息借款余额3.08亿

元到期后可续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同时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公司剩余未投

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净额约计人民币4.2亿元、期限一年的有息借款，用于金华康恩贝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一期和原料药异地搬迁

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二期）的实施。 上述借款利率均按不低于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2022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继续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有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事项，以及金华康恩贝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实际需要和资金情况，同意公司

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的前期有息借款余额32,040万元到期后可展期续借使用，每次展期时间为一年，可以多次展期，续借利率按不低

于商业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剩余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净额约计人民币6,200万元仍由公司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期限为

一年，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借款到期后，如双方协商一致，可展期续借使用，每次展期时间为一年，可以多次展期，续借利率按

不低于商业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以上借款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分期拨付。

2022年1-6月，根据金华康恩贝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公司向金华康恩贝公司累计提供募集资金借款2,740万元，并收到金华康恩

贝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借款利息 696.82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向金华康恩贝公司累计提供募集资金借款78,790万元，金华康

恩贝已累计偿还46,250万元，募集资金借款余额32,540�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华康恩贝公司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2014年8月至2019年7月， 但由于募集资金到位较

迟，2018年2月才正式开始投入至金华康恩贝公司，客观上影响了项目的进度。 另外，近年来医药行业改革不断深入，医药管理体制和医保

支付、药品招投标、药品流通、新药审批等政策调整变化对医药行业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以及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新的政策法

规频出，标准不断提高，对项目建设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为确保建设项目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变化与要求，金华康恩贝公司以谨慎原则

对该项目进度作了适当控制和调整，一定程度上也对项目进度造成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资金使用进度较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披露的

计划进度有较大的差距。

经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公司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根

据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以及募投项目实施当地政府规划调整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金华康恩贝战略布局等相关情

况， 将原计划的募投项目金华康恩贝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制剂生产线区块固定资产投资规划使用的募集资金额42,688万元全部变

更用于投资实施新项目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二期）。 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拟投资总额

为60,353万元，其中计划固定资产建设投资额为57,365万元，使用变更募集资金42,688万元投资后的不足部分，由金华康恩贝自筹资金

解决。 对原规划的募投项目制剂生产线暂缓建设；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根据未来有关产品、市场变化情况和企业实际需要，由金华康恩贝

通过技改等适当方式另行择机自筹资金在其现在金衢路厂区规划安排实施原规划的募投项目制剂生产线建设。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42,

688.00万元，占全部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39.69%。

上述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已在2020年度募集资金报告披露，本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104,173.94万元（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5,723.46万元），其中2022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665.30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用于金华康恩贝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一期项目的工程建设款项为61,485.83万元，其中2022年上半

年使用募集资金1,454.39万元，主要用于一期募投项目的厂房建设、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和安装等。截止2022年6月末，金华康恩贝国际

化先进制药基地一期项目原料药第一大楼及仓储系统、动力系统、三废处理中心等公用工程已建设完成投入使用，阿奇霉素重排物、阿奇

霉素胺、克拉霉素甲化物等中间体品种已完成试生产并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原料药第二、三大楼已完成厂房建设及主要设备购置、安

装，拟根据产品市场前景等适当变更调整原产品方案中部分品种并开展试生产；原料药第四、五、六大楼盐酸吡格列酮、汉防已甲素、拉唑

类产品的合成及精烘包生产线已完成试生产和产品稳定性研究，已于2022年7月申报药品生产GMP验收。 盐酸坦洛新、拉西地平、利伐沙

班正进行试生产，年内将完成试生产工作，进行产品稳定性研究。 预计一期项目将于2022年底前进行验收。

2、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用于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二期项目）建设款项为42,688.11万

元，其中2022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1,210.91万元，主要用于二期项目的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和安装等。 截止2022年6月底，金华康恩

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二期）除原料药第七大楼为预留厂房外，原料药第八、九大楼正进行硫酸阿米卡星产品的试

生产准备，计划于2022年9月初开展试生产。 发酵车间和提取第一、二车间以及综合仓库等已建设安装完备；新三废处理中心的污水处理

设备、废气处理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预计二期项目整体将于2022年底前进行试产和验证，产品稳定性研究后进行GMP、FDA申报和验收。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有关募集资金项目将根据实施完成后达产年份的情况核算效益。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7,553.9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65.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2,68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173.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69%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化先进制

药基地项目

是 107,553.97 64,865.97 64,865.97 1,454.39 61,485.83 -3,380.14 94.79%

2022年12月

底前验收完

成

-659.48 否 是

原料药异地搬

迁项目 （国际

化先进制药基

地项目二期）

否 42,688.00 42,688.00 1,210.91 42,688.11 0.11 100.00%

2022年12月

底前验收完

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107,553.97 107,553.97 2,665.30

104,

173.94

-3,380.0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较迟，医药行业政策调整频繁，安全环保法规标准提高等原因,以及新冠疫情、限产限电和原材料涨价等因

素影响，项目尚未全面建成投产，项目总体效益尚未达到预计水平。 随着原料药大楼陆续建成投产，规模效益有望显现，项目

经济收益预计将会进一步提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投项目中原来制剂生产线建设投资部分由于政策要求、 政府规划布局调整以及金华康恩贝公司原料药基地布局调整需要

等原因，按原计划实施的建设条件与可行性发生变化。经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将原计划的募投项目金华康恩贝

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制剂生产线区块固定资产投资规划使用的募集资金额 42,688.00万元全部变更用于投资实施新项

目金华康恩贝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二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723.46�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 2018�年

1�月 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5,723.4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本期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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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金华康恩贝0.6g规格的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以

下统称：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0.6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申请人：金华康恩贝

6、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7334

7、通知书编号：2022B03522

8、审批结论：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是呼吸系统用药，可与支气管扩张剂和血管收缩剂等药物合用，用于治疗分泌大量浓稠痰液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呼吸系统感染，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乙类品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国家药监局一致性评价的0.6g规格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的厂家有金华康恩贝等2家公司。

金华康恩贝金康速力牌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是公司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的主要品种之一，2021年和2022年1-6月销售收入分别为1.80

亿元和1.22亿元，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92%和4.29%。米内网终端数据显示：2021年内服祛痰药国内零售和医疗终端市场（不

包括含止咳药的复方制剂）销售额约48.72亿元，其中金华康恩贝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终端销售额为2.26亿元，占市场份额的4.6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华康恩贝对该药品进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886.7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因此金华康恩贝的乙酰

半胱氨酸泡腾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该药品巩固和进一步开拓市场，提升公司产品在呼吸系统用药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

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未来销售及规模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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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3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2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尹石水主持。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 第82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21年修订）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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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和修改《公司章

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业务内容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修改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董事会同意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增加“化妆品” 、“医疗器械” 、“消杀” 、“日化类” 等项目内容；并根据

2017年6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标准和2018年9月29日印发的《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

释》标准，以及浙江政务网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中检索到的各个行业的注释说明，对目前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的各个项目进

行重新检索，确定每个项目现在所属的最新类别，并按照最后确定的内容进行经营范围内容的修改替换。调整和规范后的公司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内容具体如下：

（一）目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范围详见《食品生产许可证》），卫生材料及敷料的制造、销

售，五金机械，通讯设备（不含无线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电脑软件，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纺织品，日用百货，家

用电器，文化用品，健身器械，汽车配件，初级食用农产品的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拟修改为：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食品生产（范围详见《食品

生产许可证》），食品销售；化妆品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药品委托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

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汽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中药提取物生产；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地

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初级农产品收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说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标黑处为新增内容，其他内容没有实质变化。

二、《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为了给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增加业务内容提供法定依据，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章程指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省国资委浙江省财政厅关于省属企业贯彻落实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对照修改如下表：

序号 原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原因

1

第十条 公司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党委（党组

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

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条 公司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党委（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 公司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根据《章程指

引》 第十二

条 、《通知》

修改相关表

述

2

第十四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剂，中成药。 药品生产范

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鼻剂、喷雾剂、软膏剂、乳膏剂、凝胶剂、糖浆剂、小容量注射剂、

合剂（含口服液）、中药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搽剂、口服溶液剂。 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炮

炙（炒、炙、烫、制炭、蒸、煮、炖、燀、煅）、含毒性中药材加工、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免煎颗粒饮

片)的生产、销售，地产中药材的收购和销售，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保健食品制造，林产化学产

品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卫生材料及敷料的制造、销售，五金机械，通讯设备（不含无线通讯设

备），仪器仪表，电脑软件，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纺织品，日用百货，

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健身器械，汽车配件的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

省外经贸厅批文）。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食品生产（范围详见《食品生产许可证》），食

品销售；化妆品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

含危险化学品）；药品委托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文具用

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汽车及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中药提取物生产；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地产中草药（不含

中药饮片）购销；初级农产品收购。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

新增经营 范

围业务内容，

并规范经营

范围内容的

表述。

3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根据《章程指

引》第十七条

修改

4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兰溪市康大投资发展公司、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章程指

引》第十九条

新增

5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

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要求公司

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根据《章

程指引》第二

十四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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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因条款增加

或删除，导致

编号发生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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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公司股份的，应当经

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

收购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

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

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因条款增加

或删除，导致

编号发生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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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

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6个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

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

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其他情形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

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

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

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

担连带责任。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三十条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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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

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

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

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

个人代为行使。

根据《章程指

引》第四十一

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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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含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下同）,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含50％），且绝对值超过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

的任何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含本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下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根 据 上

交所《上市规

则 》6.1.10 条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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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

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

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

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 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四十九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

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

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未作出

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应在收到请求5日内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根据《章程指

引》第四十九

条修改相 关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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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根据《章程指

引》第五十条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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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将予配合。董事会应

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第五十一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将

予配合。 董事会将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根据《章程指

引》第五十一

条修改相 关

表述

14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拟讨论的事

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

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方式投票的，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方式的表决时

间、表决程序以及审议的事项。股东大会网络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下午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7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

更。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根据《章

程指引》第五

十六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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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七十六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七十六

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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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

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根据《章程指

引》

第 七 十

八条修改

17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

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

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

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

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七十九

修改

18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删除

根据《章程指

引》修改相关

表述

19

第八十八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

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 应当由律师、 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

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

己的投票结果。

第八十八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

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

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

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权通过相应的

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根据《章程指

引》第八十七

条修改

20

第九十六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

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裁，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

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

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

本条情形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第九十六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担任公司的董

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

未逾5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裁，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未满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

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根据《章程指

引》第九十五

条修改

21 第一百零九条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九条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零

四条修改

22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在事先充分听取公司党委意见情况下， 依法自行或经过有关报批手

续后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董事会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授权范围内，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

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

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负责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对股东大会负责，在事

先充分听取公司党委意见情况下，依法自行或经过有关报批手续后决定公司

的重大事项。 董事会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授权范围内，按照有关规定的程

序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财务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

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

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裁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

员；决定总裁、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薪酬与考核等相关

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

员会的运作。

根据《管

理 办 法 》、

《章程指引》

第一百零 七

修改

23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一

十条修改 相

关表述

24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

（一）对外担保的被担保对象必须为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下列条件的单位：

1、 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企业法

人，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实力，且不存在

需要终止的情形；

2、产权关系明确；

3、如公司曾经为其提供担保，没有发生被

债权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4、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完整、有效；

5、可提供公司认可的反担保，且反担保的

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6、没有其他法律风险。

公司不得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

担保。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

（一） 对外担保的被担保对象必须为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下列条件的单位：

1、 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企业法

人，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实力，且不存在需

要终止的情形；

2、产权关系明确；

3、如公司曾经为其提供担保，没有发生被

债权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4、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完整、有效；

5、可提供公司认可的反担保措施或其他有

效风险防范措施；

6、没有其他法律风险。

公司不得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

保。

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规则8

号》修改相关

表述

25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根据需

要可设副董事长1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分别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 副董事

长1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分别由董事会以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一

十一条修改

26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总裁（总经理，下同）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副总经理，下同）若

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和其他由董事会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经理层。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总裁1名， 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 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和其他由董事会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经理层。

括号里内容

在章程的第

一章中已 提

及，此处删除

27

第一百三十五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

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五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不由控

股股东代发薪水。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二

十六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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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

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管理制度；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

（七）按程序聘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八）决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

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七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

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管理制度；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

（七）按程序聘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八）决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

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围绕总裁上述职责开展

相关工作，负责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公司经

理层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明确任期期限

和考核目标，严格考核管理，把考核结果作为经

理层成员薪酬分配、 岗位调整和任用等的重要

依据。

根据《通知》

修改

29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

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违背诚

信义务， 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三

十五条新增

30

第一百四十九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五十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

认意见。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四

十条修改

31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设立专门党务工作机

构，按照不少于内设机构员工平均数配备党务

工作人员，党务工作人员与经营管理人员同职

级同待遇；公司按照有关要求配备专兼职工作

人员从事纪检工作；同时依法建立工会、共青

团等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设立专门党务工作机构，

按照不少于内设机构员工平均数配备党务工作

人员， 党务工作人员与经营管理人员同职级同

待遇； 公司按照有关要求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从事纪检工作。

依法建立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为其活

动提供必要条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健全以职

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 落实

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重大

决策要听取职工意见，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

大事项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坚持和完善

职工监事制度， 维护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

理的权益。

根据《通知》

修改

32

第一百六十五条公司党委参与决策的主要程

序：

（一）党委会先议。 党委召开会议，对公司

董事会、 经理层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

究， 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委认为另有需要董事

会、经理层决定的重大问题，可向董事会、经理

层提出。

（二）会前沟通。 进入董事会、经理层尤其

是任董事长或总裁的党委成员， 要在议案正式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总裁办公会前就党委研究讨

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与董事会、 经理层其他成

员进行沟通。

（三）会上表达。 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

委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决定时，要充分表达党

委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决定情况及时向党

委报告。

（四）及时纠偏。 党委发现董事会、经理层

拟决问题或事项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

家法律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

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销或缓议该

决策事项的意见。如得不到纠正，要及时向上级

党组织报告。

根据《通知》

新增

33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党委议事决策应当坚持集

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重大事

项应当充分协商，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

根据《通知》

新增

34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

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6

个月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

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3个月和前9个月结束之

日起的1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

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送并披露年度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年

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进行编制。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五

十一条修改

35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聘用取得 “从事证券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

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

务，聘期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

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1年，可

以续聘。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五

十九条修改

36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指定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指定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根据《章程指

引》第一百七

十一条

修改

37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四

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

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七

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

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

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因条款增加

或删除，导致

编号发生 变

化

38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四

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

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七

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规定而解散的，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

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

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因条款增加

或删除，导致

编号发生 变

化

39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 “以上” 、“以

内” 、“未超过” ， 都含本数；“超过” 、“以下”

不含本数。

第二百一十四条 本章程所称 “以上” 、“以

内” 、“未超过” ， 都含本数；“超过” 、“以下” 、

“低于”不含本数。

完善表述

除上述条款修改、因删除或新增条款导致相关条款序号变动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2-04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落实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0年控股权变更时控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

剂业务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发挥产业协同效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人民币35,580,000元受让控股股东浙江省中

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康制药）

持有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2、因省健康产业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奥托康制药为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和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有关规定， 本公司与奥托康制药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公司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过去12个

月内，除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自

2022年1月1日起受托经营管理奥托康制药约定收取托管费外，本公司（包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和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没有其他交易。

3、本次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将控股股东下属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竞争的相关必要且有效的资产收购整合进入本

公司，转让方并在转让协议中承诺将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是

确保在相关方承诺期限内彻底消除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4、交易风险：本次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完成后，公司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情况与奥托康科技公司的品种等资源进

行积极整合，将会涉及公司资产、业务、销售、人员等多个方面，公司将力争通过整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

到预期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20年6月30日，省国贸集团全资子公司省健康产业集团完成协议受让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20%（533,464,040股）股

份，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省健康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成为省

国贸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本公司与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企业构成关联关系。

1、存在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公司为医药制造企业，已经形成以现代中药和植物药为基础，以特色化学药包括原料药和制剂以及功能型健康产品为重要支撑的

产品结构。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61.51亿元，收入主要来源于中成药、植物药及化学原料药与制剂的生产销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

贝主要从事特色化学原料药和冻干、缓控释制剂的生产、销售，是浙江省重点医药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全球重要的特色原料

药和中国制剂技术持续领先的制药企业，多年来业务发展迅速、业绩良好，先后形成了金艾康、金康速力、金奥康、阿乐欣、大观霉素、硫酸

阿米卡星、阿奇霉素等品牌产品，原料药销售已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巴西、印度、伊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 金华康恩贝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5.49亿元，净利润1.11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控股的奥托康制药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的制造、销售，主要生产销售的产品有氟马西尼注

射液、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大霉素、硫唑嘌呤片等，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存在部分业务重合。 奥托康制药2021年实现营业

收入6,016.66万元，净利润-396.61万元。

2、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事项

省健康产业集团于2020年6月4日披露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对本次权益变动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做了说明，省国贸集团、省健康产业集团承诺在完成股权转让过户后的三年内（即于2023年7月1日前），综合运

用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股权交易（包括出售予非关联第三方）等多种方式依法合规解决有关同业竞争问题，包括解决前述公司

控股股东下属奥托康制药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之间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3、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工作

根据有关方承诺和上市公司监管规则要求，公司积极会同、协助配合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推进有关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工作。

奥托康制药虽然亏损多年，但部分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潜力，并且奥托康制药与金华康恩贝同处于浙江省金华市，双方部分产品

产业链可进行较好的补充。根据奥托康制药和金华康恩贝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需要，相关方决定通过先行托管经营提前磨合，做好今后满

足一定条件时金华康恩贝可能对奥托康制药的业务和资产进行收购的必要准备。 经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经营管理奥托康制药，托管的期限为2年，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

月31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披露的临2021-090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管

理奥托康制药暨关联交易公告》）

因奥托康制药成立历史比较久远，始建于1965年，成立股份制公司后控股股东经过多次变更，对企业经营带来了一些影响，同时因其

产品管线不够丰富，研发投入非常有限，市场拓展能力欠佳，销售增长乏力，加之过往经营期间向股东及银行借款，导致奥托康制药近年来

连续亏损，企业负担和困难较重。本公司如果直接受让奥托康制药股权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将不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在控股股东和本公司的积极推动下，2022年1月奥托康制药新设了全资子公司奥托康科技公司，并将部分有价值和潜力的化药批

文、商标、专利、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和部分人员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其他留存在奥托康制药的化药相关资产均为未实现生产销售的

化药批文。 奥托康制药将上述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竞争的相关必要且有效的资产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后，本公司拟受让奥托康科技

公司100%股权；根据公司拟与奥托康制药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奥托康制药在转让奥托康科技公司股权完成后，将以转让方式处置

现拥有的剩余药品批文，并承诺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以彻底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

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

（二）批准情况

经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受让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奥

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受让价格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报〔2022〕13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人民币35,580,000元为基准，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5,580,000元。 并同意

公司与奥托康制药签署的有关奥托康科技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项股权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按本次交易金额3,558万元计，未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70.61亿元的5%，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奥托康制药基本情况

奥托康制药前身是杭州生物药厂金华分厂，始建于1965年8月，1993年经浙江省股份制协调领导小组批准组建成立股份制公司，现注

册资本9,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定业新村，法定代表人许兵，经营范围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成药、化

工产品及原料和食品的制造销售等。 奥托康制药目前持有证书编号为浙20000369，有效期至2025年10月22日的《药品生产许可证》以及

证书编号为ZJ20190079，有效期至2024年07月11日的《药品GMP证书》。

（二）股权结构

奥托康制药的股东组成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本（万元） 股权比例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512.99 50.14%

浙江环球制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96 22.355%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900.00 10.00%

其他法人股东 1,255.32 13.948%

个人股东 319.72 3.55%

合计 9,000.00 100.00%

奥托康制药控股股东为省健康产业集团，持股50.14%；省健康产业集团与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同为省国贸集团下属企业，两

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奥托康制药其他法人股东共56人、自然人股东899人，其中，法人股东有17家已经注销、15家查询不到信息，确定存

续24家；个人股东中持5万股及以上的有4人，1万（含）至5万股的有27人，其余868人持股均在1万股以下。

（三）业务情况

奥托康制药占地163亩，其中生产厂区占地63亩，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设置1个注射剂车间、1个综合制剂车间、1个原料药车间，共

有7条生产线，可以生产小容量注射剂、片剂、颗粒剂、胶囊剂、糖浆剂、果胶食品、原料药等剂型。 奥托康制药原有药品批文42个和原料药3

个，在产在销的产品10个，其中氟马西尼注射液、硫唑嘌呤片和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是奥托康制药的三大主要产品，合计销售规模占全年

营收的 80%，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6月，奥托康制药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609.28万元、6,016.66万元及689.88万元。

为推进有关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工作，2022年1月，奥托康制药设立全资子公司奥托康科技公司，将在生产和销售的氟马西尼注射液、

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硫唑嘌呤片等9个主要产品批文以及部分商标、专利、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和部分人员转移至奥

托康科技公司，还余未生产销售的药品批文33个和原料药3个。 截至目前，奥托康制药正在积极推进剩余药品批文等医药类资产的处置工

作，处置完成后金华康恩贝拟根据托管协议相关约定终止对其的托管经营。

（四）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奥托康制药2021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奥托康制药提供的截止2022年6月底的合并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奥托康制药最近1年及1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6.30

资产总额 8,380.44 6,652.70

负债总额 16,670.83 15,575.02

净资产 -8,290.40 -8,922.33

项目 2021年 2022年1-6月

营业收入 6,016.66 689.88

营业成本 1,523.36 186.21

净利润 -396.61 -631.93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年1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MA7FYKFM94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定业新村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J-1

法定代表人：许兵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奥托康制药持有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二）资产情况

1、奥托康科技公司主要资产为由奥托康制药转移至奥托康科技公司名下的无形资产，现有9个药品批文、35个商标、2项专利、4项软

件著作权和3个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等资产，具体见下表：

序号 种类 概述

1 药品批文

氟马西尼注射液、硫唑嘌呤片、帕米膦酸二钠注射液、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等9

个制剂批文

2 商标 奥托康、金泉、莱意等35个商标，其中，“奥托康” 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3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2项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

4 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 氟马西尼、帕米膦酸二钠、琥乙红霉素等3个原料药技术

2、奥托康科技公司持有的药品注册批件见下表：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批准文号 剂型 适应症

生产

情况

1 氟马西尼注射液 2ml：0.2mg 国药准字H20020498 注射剂 适用于患者手术时采用

苯二氮? 类药物麻醉方

式，唤醒患者并脱离麻醉

状态的清醒剂

生产

2 氟马西尼注射液 5ml：0.5mg 国药准字H10980149 注射剂 生产

3 氟马西尼注射液 10ml：1mg 国药准字H10980148 注射剂 生产

4

帕米膦酸二钠注射

液

5ml：15mg 国药准字H19991037 注射剂

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的高

钙血症和溶骨性癌转移

引起的骨痛

生产

5 硫唑嘌呤片 50mg 国药准字H33020153 片剂

治疗急慢性白血病、后天

性溶血性贫血、慢性类风

湿性关节炎、慢性活动性

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变等

生产

6

庆大霉素普鲁卡因

胶囊

硫酸庆大霉素1万

单位；盐酸普鲁卡

因50mg；VB12�

0.01mg

国药准字H33021995 胶囊

适用于消炎、 止痛、

促进胃粘膜修复

生产

7

庆大霉素普鲁卡因

维B12颗粒

盐酸普鲁卡因

0.1g,硫酸庆大霉

素2万单位,VB12�

0.02mg

国药准字H33021994 颗粒剂 生产

8 阿奇霉素片 0.25g(25万单位) 国药准字H10970048 片剂

适用于敏感细菌所引起

的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

吸道感染以及皮肤和软

组织感染、上呼吸道感染

停产

9

硫酸西索米星注射

液

1ml：5万单位 国药准字H33020297 注射剂

适用于革兰阴性菌、葡萄

球菌和其他敏感菌所致

的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生

殖系统感染等

停产

（三）业务特点

奥托康科技公司的主要资产为药品再注册批件、 商标和工艺技术等无形资产， 业务模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简称MAH)制度下将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管理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模式，奥托康科技公司作为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证书编号为浙20220010（有效期至2027年4月17日），全面负责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

可控性，不直接从事药品生产和药品销售业务，其中药品生产目前委托给奥托康制药进行生产、药品销售已委托给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浙江金康医药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四）财务情况

奥托康科技公司成立于2022年1月4日，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审字【2022】第2153号审计报告，奥

托康科技公司最近1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5.31

资产总额 1,191,679.46

负债总额 807.45

净资产 1,190,872.01

项目 2022年1-5月

营业收入 0.00

营业成本 0.00

净利润 -451,856.88

四、交易作价依据及交易方案

（一）资产评估情况

奥托康制药委托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评估），以2022�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评报〔2022〕138号）。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31,973,422.11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35,580,000元，两者相差3,606,577.89元，差异率10.14%，评

估机构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情况

万邦评估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估算奥托康科技公司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奥托康科技公司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

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得出奥托康科技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收益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营收利润预测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目/年度

预测数据

2022年

6-12期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8,718,300

21,427,

600

21,916,700 22,330,000 22,791,000 23,236,100 23,236,100

减：营业成本 3,797,300

10,004,

500

10,639,600 11,083,700 11,338,100 11,507,900 11,507,900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109,819 267,580 269,608 272,019 275,445 279,959 279,959

减：营业费用 100,000 260,000 270,000 280,000 290,000 300,000 300,000

减：管理费用 1,305,626 3,320,000 3,390,000 3,450,000 3,530,000 3,600,000 3,600,000

减：研发费用 1,124,100 2,762,700 2,825,800 2,879,100 2,938,500 2,995,900 2,995,900

减：财务费用

二、营业利润 2,281,455 4,812,820 4,521,692 4,365,181 4,418,955 4,552,341 4,552,341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 2,281,455 4,812,820 4,521,692 4,365,181 4,418,955 4,552,341 4,552,341

减：所得税费用 246,631 685,199 777,198 731,408 737,426 763,598 763,598

四、净利润 2,034,824 4,127,621 3,744,494 3,633,773 3,681,529 3,788,743 3,788,743

加：有息负债的净增

加额

加：折旧与摊销 60,358 206,943 206,943 206,943 206,943 148,093 78,510

减：资本性支出 1,116,397 - - - - - 112,807

减：营运资金增加

-2,419,

233

-44,226 -27,013 -17,122 -3,430 759 -

五、股权自由现金流

量

3,398,018 4,378,790 3,978,450 3,857,838 3,891,902 3,936,077 3,754,446

折现率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12.28%

折现期 0.292 1.08 2.083 3.083 4.083 5.083

折现系数 0.9667 0.8821 0.7856 0.6997 0.6232 0.5550 4.5195

折现额 3,284,864 3,862,531 3,125,470 2,699,329 2,425,433 2,184,523 16,968,219

现值

34,550,

369

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现值－非经营性负债+非经营性资产

通过测算， 得到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现值为34,550,369元。 非经营性资产为1,025,995元， 包含停产的2个药品注册批件评估值367,

200.00元以及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与奥托康制药的往来款）658,795.39元。 在收益法下， 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34,550,

369－0.00+1,025,995=35,580,000�元（取整到万元）。

2、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由于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继续使用状态，能够通过采用各种方法评定估算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故也适宜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该项目资产基础法的重点是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 无形资产是能持续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收益预测是无形资产评

估的基础，而任何预测都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万邦评估认为期后经营和收益状况稳定、未来收益能合理预测，适合用收益法评估

其市场价值，故技术类无形资产、药品注册批件和商标三大类采用收益法评估。通过将无形资产在经济寿命内每年带来的超额收益逐年预

测折现累加的方法，计算待估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因此，万邦评估采用分成收益预测方法，分别用不同的分成率对药品批文、商标、工艺技术和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超额收益折

现计算。最终获得无形资产评估值为30,197,200.00元。在资产基础法下，奥托康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31,973,422.11元。资产基础法下

奥托康科技公司估值情况见下表：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057,029.56 1,057,029.56 -

非流动资产 2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其中：无形资产 3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其中：其他无形资产 4 134,649.90 30,917,200.00 30,782,550.10 22861.18%

资产合计 5 1,191,679.46 31,974,229.56 30,782,550.10 2583.12%

流动负债 6 807.45 807.45 -

负债合计 7 807.45 807.45 -

股东全部权益 8 1,190,872.01 31,973,422.11 30,782,550.10 2584.87%

3、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万邦评估通过市场调查、收集分析相关资料，认为由于资产基础法无法对人力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进行单独评估，故其评估结果未

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而以收益法分析9个药品注册批件在奥托康制药的历史经营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预测奥托康科技公

司的未来收益，能较充分的获取评估所需资料，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能够合理估算，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因此，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奥托康科技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5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35,580,000

元，与账面股东全部权益1,190,872.01元相比，评估增值34,389,127.99元，增值率为2887.73%。

（二）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在自2020年起，MAH制度正式实施。 MAH制度核心内容是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 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企业核心资产为

药品批准文号，自身不从事药品生产，而是进行委托生产。 MAH制度的落地，推动医药行业从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碎片化、模块化现状，逐

步向分工更细致、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大大提升了制药企业自主配置资源的自由度，催生新型的经营管理模式。 依据MAH制度的要求，奥

托康制药成立子公司奥托康科技公司， 划转包括9个药品注册批文、35个商标、2项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以及相关原料药生产工艺技术在

内的无形资产至奥托康科技公司。 奥托康科技公司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全面负责药品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质量可控性，不直接从事药品生产和药品销售业务，其中药品生产委托给相关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药品销售委托给专业的销售公

司进行销售。 奥托康科技公司通过委托生产、委托经营大大降低其资金投入和经营成本。

综上，MAH制度下的轻资产运营模式使得奥托康科技公司的主要核心资产为药品批文，而以注册费用记账的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在

2022年5月末的账面价值仅为134,649.9元。 但实际奥托康科技公司拥有的9个药品批文大部分都处于在产状态，能持续产生营业收入，且

相关产品一致性评价累计投入资金达到1830.56万元，这导致奥托康科技公司评估值较账面价值的溢价率较高。

根据省国贸集团下发《关于核准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的批复》（浙国贸财发〔2022〕214号），上

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经省国贸集团核准。

（三）交易作价的确定及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对价由交易双方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作价原则商定。 经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以奥托康科技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

确定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5,580,000元。

（四）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

公司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2年8月23日，本公司（协议之乙方）与奥托康制药（协议之甲方）签订了《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其

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标的

1、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权。

2、转让标的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

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二）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格：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参照万邦评报[2022]第13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根据《省国贸集团关于核

准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的批复》（浙国贸财发[2022]214号），甲方将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大写）叁仟伍佰伍拾捌万元整，即：人民币（小写）35,580,000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协议转让给乙方。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35,580,000元转让价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三）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

1、本协议签订并完成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

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2、甲方应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管理

和控制。

（四）过渡期安排

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的过渡期内，标的企业产生的经营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

（五）标的企业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和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乙方同意在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后，标的企业在职职工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离退休职工保持原有管理方式不

变。

2、标的企业原有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转让完成后的标的企业承继。

（六）甲方的保证和承诺

1、甲方承诺给予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以完成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所需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变更。

2、甲方承诺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3、甲方承诺在本次标的转让完成后将以转让方式处置现拥有的剩余33个药品批文，若有药品批文未能完成转让则到期后不再注册。

（七）违约责任

1、本协议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向对方一次性按转让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

偿责任。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照转让价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日，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要求乙方另行按照本协议转让价款的20%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无正当事由未按本协议约定交割转让标的，每延期一日，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逾期交付超过30日，乙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另行按照本协议转让价款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要求甲方承担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成立，并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是落实解决化学药板块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

此次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将控股股东下属涉及化学药品业务同业竞争的相关必要且有效的资产收购整合进入康恩

贝，转让方并承诺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注销有关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是确保在相关方承诺

期限内彻底消除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有助于发挥奥托康科技公司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的潜力

公司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之后，奥托康科技公司的药品品种将对康恩贝现有化药产品线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奥托康科技公司为国

内首家通过硫唑嘌呤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部分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潜力，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部分产品线可进行较好

的补充，包括增加产品、剂型和规格，实现部分产品原料制剂一体化等。 同时，通过康恩贝的品牌和销售资源的赋能，将有效提升奥托康科

技公司产品的销售规模，并降低管理成本和销售费用，发挥奥托康科技公司现有产品潜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 对本公司以中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会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由于奥托康科技公司产品结构原因，产品主要为氟马西尼注射液、庆大霉素普鲁卡因和硫唑嘌呤片等，产品品类较少，单一产品在销

售代理的推广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本次收购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完成后，公司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情况与奥托康科技公

司品种进行积极整合，将会涉及公司资产、业务、销售、人员等多个方面，公司将力争通过整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

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八、本项交易的性质和其他事项说明

（一）因省健康产业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奥托康制药为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6.3.3条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本公司与奥托康制药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公司拟受让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

100%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上一年

度（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70.61亿元的5%，本项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过去12个月内，除已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自2022年1月1日起受托经营管理奥托康制药约定收取托管费

外，本公司（包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省国贸集团和省健康产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没有其他交易。

九、本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100%股权的议案》，因副董事长

应春晓于2020年4月至2021年9月期间在公司控股股东省健康产业集团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董事汪洋于2020年5月至2022年7月期

间在省健康产业集团任副总经理职务，董事程兴华于2021年10月起在省国贸集团任职工董事职务，该三位董事属于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

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八名非关联董事以全票同意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是落实公司2020年控股权变

更时控股股东承诺的解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

交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公司受让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奥托康制药持有的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权，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

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是落实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有利于发挥奥托

康科技公司药品批文等无形资产的潜力，与本公司相关子公司产生产业协同效应，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没有不利影响。并且转让方奥托康

制药承诺于2023年7月1日之前停止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将彻底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有关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制剂业务同业竞

争问题。

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定价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相关的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交易价格

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受让奥托康科技公司100%股

权。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公司与奥托康制药签订的《浙江奥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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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EVT-401片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申请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EVT-401片

剂 型：片剂

规格：40mg/片；160mg/片

注册分类：化药1类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通知书编号：2022LP01342；2022LP034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6月17日受理的EVT-401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本品进行类风湿性关节炎适应症临床试验。

二、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2012年5月，金华康恩贝与德国Evotec� AG下属的全资子公司Renovis� Inc.公司（以下简称：Renovis）就建立有关合作开发创新药

物P2X7受体拮抗剂 (即：EVT� 401) 及附加技术以及该创新药市场营销等事宜签订 《合作与许可协议》， 双方建立的合作主要涉及：

Renovis授权金华康恩贝EVT� 401的发明专利及附加技术在人用治疗领域使用；EVT-401是Evotec从化合物库中经过大量筛选而确定

的新型、口服、强力和选择性好的P2X7受体拮抗剂。 其可能的适应症主要用于：镇痛：急性、炎性和神经性疼痛、慢性痛、牙痛、头痛等等；炎

症介导和导致它们的疾病与障碍：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神经炎症介导的疾病和障碍：创伤性脑损伤、脑炎等；呼吸和气道

疾病和障碍：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应性气道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及多发性硬化等。 金华康恩贝对该化合物进行进一步的开

发以及在约定的领域（指：预防和治疗除眼科疾病、COPD和子宫内膜异位引起的疼痛以外的所有人类疾病）和区域（指中国，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内营销该创新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2年5月8日披露的临2012-016号《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与Renovis� Inc.公

司签订合作与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次临床试验申请EVT-401片的适应症为类风湿性关节炎。 药理作用为EVT-401的作用靶点是P2X7；P2X7受体是一种非选择性

阳离子通道，该通道可被ATP或ATP�类似物和抗微生物肽LL-37�调控，P2X7受体主要在免疫系统的细胞表达，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如IL-1β）从而在炎症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截至目前，金华康恩贝对EVT-401片投入的研发费用约2,280万元人民币。

三、同类药物的市场情况

经查询，国内暂无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批准，仍须按照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相关内容进行临床研究及进行GMP�认证并经国家药监局审批通过

后方可上市。

五、风险提示

本次获批进行临床试验的EVT-401片属于在研的创新药。由于药品研发尤其是创新药研发的特殊性，从批准临床试验到获批投产上

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能否获批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

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持续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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